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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
——— 以楚雄碑刻为中心

周 飞

摘要: 通过考释楚雄地区的护林碑刻，归纳其主要内容有三: 一是描述森林、水资源等与环境有关因素的

受损情况; 二是倡导植树造林，以期保护涵养区水源; 三是刻立封山条规，规范后人行为。文章认为，在资源开

发、环境破坏与保护过程中，官民、僧俗等各方均在寻求应急和预防机制，环境保护的主体囊括了社会各个阶

层，而云南的民族习惯也对环境施加着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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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飞，男，厦门大学历史学系，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。

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方

面，学界不仅对历代环境保护的思想、环境保护

法制的形成发展、生物资源的利用、自然循环的

农业模式、土地盐碱沙化的治理、传统和近代生

产方式与环境的关系、健康与环境关系的认识、
古代城市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，还对

森林、水资源与人类的关系从思想、行动和学理

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。[ 1 ] 学界对人与耕地、山

林、沙漠、湖泊等发生关系后给环境带来的影响

也有深入的研究。[ 2 ]在以往中国历朝历代的人

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，有通过森林、水资源、土
地、沙漠、气候等角度考察古今环境的变迁; 借

助管仲、孟轲、荀况等的思想来考察古人的环境

保护意识; 依托机构设立、法令实施、城市建设、
树木种植、古迹保护方面看古人如何进行环境

保护的实践。[ 3 ]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研究，材料

是根本，因而探寻新的形式史料显得尤为重要

了。

碑刻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历史资料，有着坚

硬、厚重的特点，因而可以在没有精心照料的情

况下，长久地保存下来。而且，碑碣的树立往往

有着特定的原因，比如: 封山碑用来保护山林，

水利碑用来修整水利设施，桥碑用来记录桥的

修建过程，墓志铭用来沿袭传统、寄托哀思等。
其中与森林、水资源等有关环境的碑刻受众面

最广，宣传功能十分明显。
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以碑刻为媒介的环境史

研究层出不穷。比如: 学者们对安徽等地区护林

碑的空间分布、类型划分和基本内容和形式进

行了分析; [ 4 ]对广东地区的涉林碑碣进行考察

后认为森林资源的变迁与严重水患等自然灾害

有着紧密的联系; [ 5 ]从清末的贵州禁渔碑刻看

出各民族在利用渔业资源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

经验和鲜明的民族特色; [ 6 ]山西碑刻上的禁采

煤炭的诗文，利用水利的乡规民约，“水官”这一

民间信仰的出现都集中反映了这一地区百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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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; [ 7 ]根据实际需要，清代陕西地区约定俗成

的水运秩序更是填补了国家法律的不足; [ 8 ]还有

针对某一水域的碑刻，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历史

上长期形成的治理经验、环境变迁、水利建设、
生态保护智慧以及公共生态意识等。[ 9 ]此外，学

者还总结出搜集碑刻的一系列方法，并对数百

通的碑刻进行了分类梳理，认为上迄南北朝下

至民国的一千多年以来，护林碑作为一类文化

现象，先后经历了萌芽、形成、发展、鼎盛与转型

几个时期。此外，学者还侧重于考察清代的生态

危机，揭示了护林碑大量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

森林认识的不断深入、风水意识的普遍盛行和

毁林现象的日趋严重等。[ 10 ]

从上文可知，全国各地与环境有关碑刻的

发现、搜集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通过对已经

掌握的碑刻进行分析比较，可以发现各地由于

存在经济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的差异，因而不同

地区碑刻的特点也是十分鲜明的。位于西南边

陲的云南，清代经济上以制盐业、采矿业为主，

地理上属于低纬度高原和山地，少数民族众多，

这些都决定了云南的碑碣有着鲜明的特点。
云南地方文史专家通过努力，陆续搜集到

近 200 通 有 关 森 林、水

利、土地 等 与环 境 有关

的 碑刻 ，并 将其 整 理成

碑 刻 资 料 集 供 学 者 研

究。[ 11 ] 他们根据石碑所

处寺庙、山坡、村寨、沟

箐等位置; 官立、民立、
官民僧同立等立碑人身

份 ; 封 山 育 林、水 利 建

设、生态 自 然等 内 容等

进行了分类。[ 12 ] 除了发

现 大量 的汉 字 碑刻 外 ，

还找到了彝、傣、回、藏

等 少 数 民 族 文 字 的 碑

刻 ，并 列 举 了 腾 冲、易

门、嵩明 等 地的 少 数民

族文字碑刻所记录的大量地震、天文等资料; [ 13 ]

还将其按照南宋、明、清、民国的时间顺序进行

分类; 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是中国人口快速膨胀

的时期，滇省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威

胁。道光十六年( 1836) 有大臣奏:“云南地方辽

阔，深山密箐，未经开垦之区，多有湖南、湖北、
四川、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，砍树烧山，艺种

包谷之类。”[ 14 ] (道光十六年十月戊午 P472页上 － P472页下 )随着生

态环境的日益恶化，官府和社会各界纷纷勒石

立碑来保护环境。尽管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但

并未突破搜集、整理与介绍的藩篱。云南省下辖

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有着170万年前就存在元谋

人的悠久人类历史，其制盐业盛极一时，民族特

点鲜明。重要的是，大量清代楚雄地区与环境有

关碑刻完整地保留了下来，成为可以分析研究

该地历史上的生态变迁、官民关系、经济结构、
民族特性的最好史料。因而本文重点采用楚雄

地区的碑刻，结合实录、地方志等史籍资料，深

化相关的环境史研究。
一、清代楚雄地区与环境有关的碑刻概况

笔者所知的清代楚雄地区碑刻100余通，其

中以封山碑、护林碑、水利碑为主与环境有关的

清代楚雄地区部分与环境有关碑刻

年代 立碑者 地点 主要内容 类型

乾隆 4 年 镇南州知州 镇南州响水河源头
保护龙潭附近的林木，进而
保护水源

保护森林、水源

乾隆 29 年 武定县姚铭村百姓 武定县姚铭村
种植林木，涵养水源，颁布
惩罚措施

护林、育 林、保
护水资源

乾隆 46 年
楚雄县十七寺院八村
庄同立

楚雄县紫溪村后
保护公山大龙菁的林木，进
而保护水源

封山护林、保护
水源

乾隆 51 年
楚雄县摆拉十三湾合
村村民

楚雄县
保护两地林木，并制定惩罚
措施

封山护林

乾隆 55 年 楚雄县永安乡百姓 楚雄县永安乡 保护并培育永安乡林木 封山护林

乾隆 60 年 镇南州知州 镇南州仙龙坝 保护仙龙坝一带的森林 封山护林

嘉庆 6 年
楚雄县丁家村徐家村
同立

楚雄县丁家村后山 保护紫溪山的森林 封山护林

嘉庆 13 年 禄丰县阿纳村百姓 禄丰县阿纳村土庙 保护阿纳村的森林 封山护林

嘉庆 23 年 楚雄县磨刀箐村百姓 楚雄县磨刀箐村 保护磨刀箐村一带的森林 封山护林

道光 7 年 永仁县西麓村百姓 永仁县西麓村
保护西麓村的森林，以期达
到保护水源的作用

保护森林、水源

道光 16 年 元谋县大河边村百姓 元谋县大河边村
制定章程和惩罚措施保护
林木

保护森林

道光 20 年 禄丰县黑井后村村民 禄丰县三道河上村 尊重当地的回族民俗 民族习俗

道光 30 年 嘉分州知州 双柏县嘉古镇
禁止砍伐老柴窝山的森林
以保护泉源

封山护林、保护
水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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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刻20余通。这些碑刻大多存留至今，或矗立原

址，或为当地百姓所收藏; 另有少数现已被毁，

其碑文收录于地方志中。
从 上 表 可 见 ，这 些 碑 刻 上 迄 乾 隆 四 年

( 1739) 下至道光三十年( 1850) ，所记事件大都

为地方官府的戒律警示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纠

纷，从不同角度如实地反映了生态环境的日渐

恶化。为此，具有不同身份的当地人——— 包括官

员、僧梵、公推人、民众和家族等相继通过立碑

的形式发布警告、列举案例和制订法规，用以震

慑和警示破坏者。时至今日，这些碑刻多数仍矗

立在山林、地界、龙潭、沟菁和村口等处，尽管有

的已丧失了其保护财产、改善环境和尊重民俗

等社会功用，却仍不失为研究该地区环境变迁

的活化石。
二、研究与环境有关碑刻的必要性

环境的破坏会引发很多社会经济问题。楚

雄地区因卤水充沛吸引了大量外省移民到此制

盐谋生。“多有江、广、川、黔客民在彼盘踞，大开

烧锅。”[ 14 ] (道光六年二月辛未 P545上 )楚雄制盐业繁荣的背

后要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负担，例如禄丰县黑井

镇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承担着大量的赋

税。“元朝为云南地丁之半，是赋税中的大龙头;

明朝为云南总税赋的67% ; 清朝中期为云南总

税 收 的50% ; 清 末 民 国 初 年 为 云 南 总 税 收 的

46%。”[ 15 ] ( P6 )天顺年间由于黑盐井周边森林被砍

伐殆尽，为保证盐业生产，煮盐者不得不从较远

地区砍伐木材以维持燃料供应。随着时间推移，

可供采薪的地方越来越远，其结果是柴薪的运

输成本飞涨，燃料的及时供应亦无法保证。“所

属各井盐课司，俱自办煮盐柴薪，惟黑盐井诉告

艰难。”[ 16 ] (正统十年元月辛丑 P8 )以上《实录》所载就是这

段历史的真实写照。直到1933年省盐运监督使

张冲调查发现，仅有10余户彝族居民定居的一

平浪地区煤炭蕴藏量巨大，为此他力排众议，耗

时五年完成了“移卤就煤”工程。其具体方法是

通过管道将黑盐井地区的优质卤水运到了20公

里外的一平浪，以当地煤炭替代原木作为煮盐

之燃料，此举在大幅提高产量之余，也间接保护

了生态环境。
前文讲到滥伐森林会造成水资源的难以为

继，进而可能导致作物的大幅减产，甚至面临绝

产的困境。黑盐井周边的森林因为被制盐业者

砍伐殆尽，当水灾到来时，没有森林作为缓冲，

使得该地的经济作物石榴面临绝产的困境。“石

榴: 有甘酸二种，接因水灾遂罕有。”[ 17 ] ( 卷 一《物 产》

P24 )有充足的水资源灌溉土地是农作物生长的必

要条件，反之，农业生产则必然遭受严重打击。
“若山若水，系关国赋，如公山大龙箐，水所从

出，属在田亩，无不有资於灌溉。”[ 18 ] ( P307 － 308 )作物

产量又直接关系到赋税，其巨大影响势必会使

地方官员做出反应。“本州莅兹三载，日以劝农

稼为事，广开水利为先，凡疏浚利导，悉穷其源，

其无虞早干者，皆藉龙水，神实司焉。”[ 19 ] ( P324 )因

此，地方官为了保住税收、保住官位便开始保护

水源兴修水利设施。以上种种，可谓环环相扣，

充分说明了环境保护在经济、政治生活中的重

要性。
三、环境保护的主体

根据保护环境的主体不同，可以分为以官

府为主体，以百姓为主体，以僧俗联合为主体。
( 一) 以官府为主体

清代楚雄地方官府所立的有关生态环境的

碑刻数量众多，在保护生态环境上起到了主导

和震慑的作用。探究其立碑缘由，大致有二:

一是官府发现了破坏森林、水源等现象，并

意识到此种现象的延续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

恶化，所产生的后果最终会影响到地方治安和

财政税收，因而其积极树立环境保护的碑刻，并

在碑文中晓以利害进行震慑。乾隆四年( 1739)

镇南州知州为保护响水河龙潭以及附近森林发

布告示:“矧此龙潭泽及蒸黎，周围树木神所栖

依，安可任民砍伐。准据舆情，勒石永禁，凡近龙

潭前后左右五千五丈之内，概不得樵采，如敢违

禁，私携斧斤入山者，即行扭禀。”[ 19 ] ( P324 )并于乾

隆六十年( 1795) 再次立碑警告各族百姓:“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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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寺周围及仙龙坝前后，四至之内，东至大尖山

顶，南至石门大丫口，西至衣栖么苍蒲阱、白土

坡，北至响水河龙潭、小团山，四至分别; 栽植树

木，拥护丛林，以滋龙潭。该地诸色人等，不得混

行砍伐。倘有不法之徒，仍敢任意砍伐，许尔等

指名禀报，以严拿重究，各宜领遵勿违。”[ 11 ] ( P114 )

从镇南州衙所立的这两通碑碣来看，第一通是

地方官府看到了水源地周边的森林被百姓私自

砍伐之后，担心风水和水源受到破坏，进而影响

水利灌溉; 第二通石碑更加明确地划出了需要

保护的森林四至，并号召各族百姓栽培树木，宣

称 如 有 再 犯 必 将 受 到 严 惩。乾 隆 四 十 七 年

( 1782) 楚雄县知县陈文灿在所立碑刻中写道:

“其附祠树木，仍令寺僧、附近居民公同照管，所

余山场，接种新松，严禁一切践踏砍伐。”[ 11 ] ( P162 )

也是地方官府为了保护林木，勒令该地的僧俗

共同进行保护。前文讲过，由于盐井周边的森林

被砍伐殆尽，为了维持楚雄制盐业的持续。云贵

总督曾请旨，请皇帝准许在盐井周边种植林木，

以备不时之需，此议得到了乾隆的首肯。乾隆四

年( 1739) 总督庆复奏:“滇省煮盐柴薪多向他处

购买，工本愈重，灶户不免拮据。请于近井山场

种树，以备日后樵苏之用。”得旨:“此亦可行之

事也。但须极力查察，必使百姓不知种树之滋

扰，而暗受种树之利益可耳。”[ 20 ] ( 乾 隆 四年 正 月丁 丑 P340

上) 同年乾隆谕:“黑、白、琅等盐井，旧有规礼银二

千八百余两，归入公件项下，充为公事养廉之

需，在于每年发给薪本银内扣解。在当日柴价平

减，灶户就能供办。闻近年以来，童山渐多，薪价

日贵; 兼之卤淡难煎，所领薪本不敷购买柴薪之

用，灶户未免艰难，所当酌量变通，以示存恤。着
将白、琅二井礼银二千六百五十六两，黑井锅课

银二百四十两免其扣解，俾灶户薪本较前宽裕，

所有公件项下不敷银两，统于铜息银内拨补发

给。该部可即行文滇省督、抚知之。”[ 20 ] ( 乾 隆 四 年 八 月

戊 戌 P501上 )从诏谕来看，皇帝不仅同意了在井边种

树以备不时之需的建议，而且还免除礼银，减轻

了灶户的负担。

二是百姓之间因资源纠纷而对薄公堂，官

府在判决后，树立碑碣以警示百姓，希望此类事

情不要再发生。道光三十年( 1850) 嘉分州百姓

举报有人私自砍伐老窝山的森林，官府查明进

行判决后，勒石如下:“一不得放火烧山打猎。一
不得筑窑烧炭烧石灰。一不得开挖采□种地。一
不得采取柴薪。一不得放牧牲畜。以上诸条俱系

有关水源来龙，仰大村里乡约递年稽察，如有犯

者，该乡约□禀报究治。嗣后倘有再赴老柴山箐

刊伐一草一木，以及开挖种地筑窑烧炭者，许该

乡保等指名俱禀，以凭琐拿到案，不特治以应得

之罪，且必从重罚银，充合草木损毁。若隐不报，

并及是案严惩。本分州言出法随，决不稍宽。自
示以后，尔士民互相稽察加以维持，庶泉源远

长，世无涸□，利民饮水灌溉矣。”[ 19 ] ( P369 )碑文警

告后来者不要从事任何破坏环境的活动，并要

求该村按照乡约进行检查，百姓之间亦应该互

相监督。
官府所立碑刻有鲜明的特点。行文上，辞藻

颇为华丽，为了显示其权威部分亦不免夸大危

害、危言耸听，但其要求可能没有考虑百姓的生

活实际，有“一刀切”之嫌。比如，百姓日常生活

对柴薪的需要是刚性的，不会因为官府禁令而

放弃樵采，因此一味地强调封山护林很难达到

预想效果。位置上，官府所立石碑多半立于府衙

门前，不过在村庄户院等案发现场也时有所见。
( 二) 以百姓为主体

百姓所立的环境保护碑刻数量庞大，内容

丰富，不仅能体现百姓的环境保护意识，而且可

以从中看出他们的家庭关系、宗族关系以及官

民关系。有一通碑文是这样说的:“村内婚丧祭

需用木料等项目，勿论人已上山，必须报名树

头，方许砍伐。如违，罚钱三钱。”[ 11 ] ( P183 )以上碑文

就反映了该地百姓因地制宜，结合生活实际，对

于日常生活中对于木材的合理需求进行了保

护，并设立了专门“树头”作为管理人员。有的地

方因为林木消耗过快，童山日见濯濯，因而出台

了较为苛刻的乡规民约:“今我村合同商议，勒

清代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——— 以楚雄碑刻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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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条规，即钱粮重大，亦出办山场，设有动用自

己种植树木，亦必先明众人，倘有私自砍伐，与

盗砍同例。”[ 19 ] ( P317 － 318 )在该村若不经众人允许，

即使是砍伐自己的树木也要像盗贼一样被治

罪，说明该地环境破坏已经十分严重，不得不对

每一颗树木的砍伐都做出相应的约束。封山护

林的过程中，各地还根据自身的情况，设立了专

职或兼职的巡山人来保护山林。“一请立树长，

须公平正直，明达廉贞，倘有偏依贪婪即行另

立。一山甲，须日日上山寻查，不得躲懒隐匿，否

则扣除工食。”[ 19 ] ( P396 )碑文不仅规定了巡山之人

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，还透露出他们并不是无

偿保护山林的，而是有一定的工钱或者粮食作

为酬劳。采用雇佣制招徕巡山人，村民就与该人

形成了契约关系，必能有效地保护山林。而保护

好水源地周边的森林，则有利于发挥森林涵养

水源的作用，对于保护生态资源有着举足轻重

的作用。此外，百姓在民族习俗上也与环境密切

相关。“六月朔日至六日，礼南斗祈福。二十四日

为星回节，束松炬于街衢醵饮，村落照田占岁。”
[ 21 ] ( P13b )每年火把节的时候，要把松树插于道路两

旁。
因土地的性质不同，处理起来可能会涉及

到多个家族成员和佃户以及山林地跨几个村

庄，也就可能出现多个村庄联合立碑的情况，下

文就是十一个村共同书写的碑文:“封山合同

碑，记开: 谢家咀、程家坝、黄家屯、山咀、张家

湾、双坝、土官庄、大庄、黑泥湾、沙沟、倮罗屯公

议……各村公议，立定章程，凡有砍伐大树，罚

银壹两，小树罚银五钱，修枝采叶，罚银三钱，见

而不报罚银五钱。”[ 11 ] ( P196 )多数碑文的末尾，涉及

对再犯者的处罚方式，一部分采取了乡村及家

族内部的惩罚手段，另一部分以官府作为后盾，

以期达到震慑的效果。“倘不遵条规者，执约鸣

官，加倍处罚”。[ 11 ] ( P264 )道光十四年( 1834) 楚雄县

的《重修龙菁水利碑记》亦强调:“凭众理言，执

约赴官，自任其罪。”[ 19 ] ( P319 )以上两通碑刻，就是

百姓借助官府的权威对有意谋求私利者进行震

慑。百姓所立碑刻往往还专注于细节。
禄丰县阿纳村百姓所立的碑刻既对封山做

出了详细规定( 还设置了巡山人) ，又规定有偿

砍伐树木的规则:“一建造木头，每棵四十，椽子

二十，桩木只容斫衫松，每棵四十，油松贰百文。
如斫而不用以作柴者，每棵罚办三百文。未报而

私斫者，罚钱三百文。一封山大箐，东齐上街路，

西齐陡坡，北至山岭。五年后，瓦房一间准取六

棵，草房一间三棵。多斫者，每棵罚五钱。”[ 19 ] ( P396 )

上述碑文短短几十字，就把不同木材的价格、惩
罚措施、保护四至、持续使用等问题一一道明

了。永仁县祀龙阱《永垂不朽》禁伐护林碑仅百

余字，其内容却远较官刻石碑丰富: 首先阐明森

林在美化环境和涵养水源等方面的功用; 其次

明令禁止伐木，要求烧窑挖山必须提前取得凭

证。
百姓所立碑刻有着自己的特点。形式上，碑

文经常罗列了类型多样的乡规民约，这些规约

制定在乡土修改在乡土，不仅贴合生活实际，更

有极大的灵活性; 行文上，百姓所立碑刻与官府

的相比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，行文可谓字字

玑珠，直接道明立碑目的，几无修饰浮夸之辞，

并几无半句赘言; 效果上，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

民约往往比官府的警告、条例更为有效; 位置

上，百姓所立石碑往往散布在田间地头、山坡林

场和龙潭沟菁等场所。
( 三) 以僧俗联合为主体

僧俗因共同利益而立碑的现象亦存在，为

保护林木，僧俗协同一致，宣誓对盗砍者进行惩

罚。例如乾隆四十六年( 1781) 楚雄县紫溪山周

边的十七座寺庵和八个村曾共同树立了封山

碑:“僧俗同议立石，共相护持，凡龙菁公山，勿

容妄为砍伐……爰勒之石以为碑记，自立之后，

如有违犯砍伐者，众处银伍两，米壹石，罚入公，

以栽培风水。”[ 18 ] ( P307 － 308 ) 就体现了为了保护林

木，僧俗协同一致誓言要对盗砍者进行惩罚。另
《镇南州正堂示》讲述了康熙二十九年( 1690) 该

州有刁民以葬母为名侵占古栖仙寺的土地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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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后经地方官府裁定:“随经差役孙承武、钱国

荣行拘一干犯等到州，当堂审□，取供发落在案

外。合□□委为此牌，仰捕厅遵照牌内事理，即

将何大定等盗葬尸棺火速押令起迁另葬，毋得

有违，速须至牌者。”[ 19 ] ( P316 )判决生效后，官府与

古栖仙寺共同将审判结果书写在石碑之上，以

警示后人不得随意侵占寺庙土地。虽然僧梵所

立的与环境有关碑刻内容上与百姓所立别无二

致，但在立碑地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，僧梵一般

只在其寺庵附近立碑。
四、环境保护的对象

有清一代，很多生产活动并没有考虑到生

态环境的因素，因而导致了严重后果。有的地

方，单方面破坏山林可能只会导致森林的减少，

百姓日常生活所用柴薪难以为继。而在另一些

地方，肆意毁坏山林所导致的危害可能危及水

源，进而影响作物产量，甚至破坏社会稳定。
森林被保护的案例体现在大量的封山碑

中，而封山碑也是楚雄地区与环境有关碑刻数

量最多，内容最详实丰富，所反映当地官府政策

和百姓日常生活也最为全面。楚雄县摆拉十三

湾的乾隆五十一年( 1786) 碑文明确规定:“盗大

树一颗罚钱壹两; 砍小树一颗，罚钱五钱; 砍枝

绑罚钱三钱; 折松头壹个，罚钱叁钱，采正顶松

叶，罚钱壹钱……家主纵放男妇牧童，硬行砍

伐、践踏，不遵碑例者，照例倍罚。”[ 11 ] ( P183 )碑文讲

述为保护山林，该地规定了私自砍伐要付出相

应的钱财作为赔偿。并且不准随意放牧，以免对

林木造成损毁。该碑文从形式上制定了详细的

惩罚标准，以及对于放牧等生产活动也作出了

相应的约束。此外，楚雄县磨刀箐村嘉庆二十三

年( 1818) 有碑云:“一切树木自封山之后，不得

混行砍伐，倘有盗砍盗伐者，博齐公同理论，照

规处罚，不得隐恶。若见而不报者，亦照规处罚。
倘不遵条规者，执约呜官，加倍处罚。”[ 18 ] ( P309 )这
通碑文明确规定了封山时期任何人不得进入林

场私自砍伐，如有违反者就会受到乡邻的严厉

批评，甚至要扭送到官府治罪。如有发现却隐瞒

不报的人也要受到惩罚。碑中设立封山期，体现

了该地百姓的生活生产理念是坚持发展的延

续，坚决避免竭泽而渔情况的出现，利用道德的

力量对违反者进行感化批评，以及借助官府的

权威对心怀歹念的人进行了有力的震慑，甚至

对于可能出现的窝藏情况都做了相应防范。有
的碑刻还倡导广播树种，种植新林。“……遂兴

合村共议，有山无山尽量洒。盖于乾隆二十六年

分起，复连捐至二十九年分止，约供捐获谷一十

五石零，共捐购洒松子七石零，今已成效”。[ 11 ]

( P123 )该碑文首先承认了山林日益减少的事实，然

后有关各村开始积极植树造林。并考虑到当地

的生态环境以及百姓的经济条件，对播种意义、
起止时间、播种数量、种子类型都做详细的规

定，保证了行动的奏效。
水资源被保护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。位

于武定县大洗衣村的一通石碑记录了当地百姓

为保证用水安全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:“因饮

水、洗衣服均在同一条沟，所以在早饭前，妇女

不准在沟内洗衣服，牧人也不得牵着牛马等牲

口趟过水沟。”[ 22 ]无论何时何地，尊重民族习惯

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，而破坏民族习惯则应受

到惩戒。道光二十年( 1840) 禄丰县百姓文杨芳

立《永警于斯》:“井役文杨芳为上坟，一时冒昧，

误将豚菜拿往三道河上村房后，合村吃水沟内

泡洗，辙被村党见获，即欲鸣官。是以文杨芳自

知理屈，邀请绅灶耆尊挽留，从中理饬服理修

沟，情愿罚出银叁拾两，入井东之德海寺修用，

垂石以警，日后不期混误，为此，勒石谨闻。”[ 19 ]

( P424 )碑刻的主人公因不尊重民族习惯而见官，后

自知理亏，遂出资勒石以警示后人。
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兹

以森林和水资源为例，森林有着涵养水源的重

要作用，水源的充沛也利于树木的快速生长。二
者相辅相成，联系紧密。乾隆四十六年( 1781) 楚

雄县紫溪山周边十七座寺庙梵衲与八个村百姓

共同树立封山碑:“所谓紫溪山，乃楚郡之发脉，

所以护持者，已培风水尤为扼要……而所以保

清代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——— 以楚雄碑刻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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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之兴旺不竭者，则在林木之阴翳，树木之茂

盛; 然后龙脉旺相，泉水汪洋。”[ 18 ] ( P307 － 308 )与之类

似的还有道光七年( 1827) 永仁县所立护林碑也

明确提及:“盖开山川锦秀，则地灵定人杰，树木

茂则木本水□潭。□则知树木为水源之本，岂容

砍伐。”从以上两通碑文可见，水源地的树木被

肆意砍伐之后，当地百姓有的迅速报官，借用官

府的权威进行震慑; 有的采取与梵衲联合，共同

保护生态环境。此外还可看出，当地百姓不仅十

分清楚茂密的森林可以保护水源地的客观事

实，而且认为树木既是涵养水源之根本，更是人

类生存之根本，惟有“地灵”才能护佑众生。在森

林被盗伐之后，他们迅速勒石刻碑以警示后人，

避免盗伐恶行的再次出现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乾

隆六十年( 1795) 镇南州衙为保护仙龙坝，立碑

指出:“见性山四周围及仙龙坝前后，四至之内，

东至大尖山顶，南至石门大丫口，西至衣栖么苍

蒲阱、白土坡，北至响水河龙潭、小团山，四至分

明; 栽植树木，拥护丛林，以滋龙潭。该地诸色人

等，不得混行砍伐。倘有不法之徒，仍敢任意砍

伐，许尔等知名禀报，以严拿重究，各宜领遵勿

违。”[ 11 ] ( P114 )碑文道出了树木对于保护水源有着

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所以明确划出了需要保护森

林的范围，并鼓励该地的各族百姓进行举报。清
代云南从事煅石灰、制盐、烧炭等生产活动一般

直接采伐原木作为燃料，此举造成了大量原始

森林被肆意砍伐。“本里有种不肖之徒，私行砍

伐老柴窝山树木，烧炭种地，以致筑窑烧石灰，

泥沙壅塞，阖里粮田，无水灌溉一案……遵之遵

之，勿违特示: 一不得放火烧山打猎。一不得筑

窑烧炭烧石灰。一不得开挖采种地。一不得采取

柴薪。一不得放牧牲畜。以上诸条俱系有关水源

来龙，仰大村里乡约递年稽察，如有犯者，该乡

约□禀报究治。”[ 23 ] ( P333 )以上文字记录了老柴窝

山地区的部分百姓把森林看作是自己的禁脔，

将其作为煅石灰的燃料，这不仅造成了大面积

的森林被破坏，还导致了沟渠被掩埋，农田灌溉

无法得以顺利进行。此举不仅受到了乡邻的申

斥，甚至要对簿公堂。立碑者还警告不准私自筑

窑烧石灰、烧山、打猎、采伐、放牧等，以此来保

护水源的充沛畅通，维护生态平衡。而森林和水

源的相互影响不仅限于其二者之间，他们往往

与社会资源存在着联系。
五、结语

从以上碑文可以看出，立碑的作用主要是

为山林和水源等资源提供必要的保护。为达到

这一目的，人们利用官府权威加以震慑，通过乡

邻道德予以谴责，借助风水、龙脉等信仰手段进

行规劝，设置树头、树长和巡查人等实施监督。
在预防、保护和惩戒的过程中，官员、僧梵和百

姓都参与了进来，并在部分碑刻中说明彝族的

民族习俗与生活习惯都与环境密切相关，也体

现了彝族保护环境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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